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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 

法務部辦理反賄選宣導計畫 

             

壹、依據 

依行政院「淨化選舉風氣實施方案」參、重要措施二、選舉期間

辦理事項之（一）「加強宣導淨化選風」項目辦理。   

貳、宗旨 

115 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將於 115 年 11 月 28 日投開票。

選舉類別涵蓋直轄市長、直轄市議員、縣（市）長、縣（市）議

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村（里）長及原住

民自治區區長、區民代表等 9項選舉。為將反賄選觀念，深入全

國各地方社區、鄰里，本部結合相關部會規劃辦理各項反賄選宣

導措施，以貼近民眾生活經驗，提升公民社會責任之主軸，激發

民眾拒絕賄選之決心，建立反賄共識，進而能勇於檢舉賄選。 

參、執行策略 

  一、資源聯結： 

為提升宣導廣度與在地滲透力，整合跨機關及民間資源，共同

推動反賄選理念： 

(一)跨機關合作 

結合部會、地方政府、警察機關、廉政單位及選務機關，透

過既有行政網絡同步推動宣導作業，擴大政策傳遞力道。 

(二)基層組織連結 

與里鄰長、社區發展協會、農漁會及地方社團合作，運用其

在地影響力，深入社區進行宣導。 

(三)校園及青年網絡 

結合學校及青年團體，針對首投族強化法治教育，培養拒絕

賄選之價值觀。 

(四)民間與媒體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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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企業、民間團體及媒體資源，擴大訊息擴散效果，提升

議題關注度。 

二、宣導素材運用： 

  依不同族群與傳播特性，製作或是改製、續用本部 111 年及

112 年反賄選宣導素材，並視情況予以適度調整，俾符合宣導

需要： 

(一)平面素材 

製作海報、布條，內容以簡明標語搭配視覺化設計，強化

記憶點。 

 (二)數位素材 

設計社群圖卡、短影音內容，以生活化、情境式呈現賄選

樣態與法律責任，提升分享與擴散效果。 

 (三)在地化素材 

視不同地區文化與語言特性（如台語），調整內容表達方

式，提升親近性與接受度。 

    三、宣導通路部分： 

多元佈建宣導通路，兼顧實體與數位，提升觸及率： 

 (一)實體通路 

  1.機關據點、公共場所張貼海報布條 

  2.結合社區活動、廟會、市集設攤宣導 

  3.校園及講座活動現場宣導 

 (二)數位通路 

  1.社群平台（Facebook、Instagram）露出 

  2.LINE 官方帳號及群組推播 

  3.YouTube 影片播放 

  4.簡訊發送 

 (三)媒體通路 

  1.地方廣播電台 

  2.有線電視跑馬燈 

  3.新聞媒體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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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戶外數位媒體（電視牆、LED 看板）露出 

  5.交通節點媒體（車站、轉運站）露出 

(四)重點區域加強訊息露出 

  針對過往賄選風險較高地區，加強宣導密度與曝光頻率。 

四、宣導方式： 

   考量整體人力配置與執行效益，採取減少人力負擔、結合地

區資源及充分運用媒體資源之策略，並透過新聞露出及議題

操作，擴大宣導成效： 

(一)減少人力負擔之執行模式 

避免過於制式或自行辦理大型宣導活動，與地方活動(如民

俗慶典、觀光活動等)結合辦理，並透過既有行政網絡及合

作單位協助推播，提升執行效率。 

(二)充分運用媒體資源 

結合電視、廣播、網路媒體及戶外數位看板等多元媒體通

路，透過高頻率曝光與重複傳播機制，使反賄選訊息廣泛觸

及各類族群。 

(三)適時發布新聞稿擴大政策能見度 

配合宣導期程適時發布重大查賄成果新聞稿，或結合重要時

點（如選舉公告、投票前夕等），強化媒體報導與公共討論，

提升社會關注度。 

(四)辦理啟動記者會形塑宣導聲量 

於宣導初期辦理啟動記者會，透過儀式性活動結合媒體採訪

與曝光，集中釋出政策訊息，建立宣導主軸與整體形象，並

帶動後續宣導效應。 

肆、實施期間 

自本計畫訂頒日起規劃執行至 115 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

投票日止。 

伍、本部及所屬機關分工 

  一、本部辦理事項 

(一)統一規劃宣導主軸、視覺設計及核心素材內容，製作全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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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宣導資源，含短片、海報、文宣品及懶人包或圖卡。 

 (二)規劃全國性媒體通路及整體露出策略，含相關部會自有通

路、公益託播、網路、廣播、平面及電子媒體。 

   (三)辦理記者會。 

  二、所屬機關配合辦理措施 

(一)依在地需求進行本部素材延伸運用，並視需求製作在地化內

容。 

   (二)運用自有通路，並結合轄內有線電視、網路社群、廣播電台、

電視牆、民間企業或社團等通路露出反賄選訊息。 

 (三)配合選務人員講習會、宣導活動，提供反賄選相關資訊，或

結合轄區警政單位、村里鄰辦公室、民眾活動中心、社會勞

動執行場所、司法保護據點、廉政單位，利用跑馬燈或張貼、

發放本部設計之海報等方式，進行反賄選宣導，營造反賄氛

圍。  

陸、執行經費 

一、各項反賄文宣之製作、寄送等事宜，由本部 115 年反賄選宣導

經費項下支應。 

  二、請相關單位直接或延伸運用本部設計、製作之文宣，依執行策

略，結合轄內社會資源進行宣導。 

柒、其他 

 一、請各地檢署依據本部計畫，自行訂定宣導工作計畫及管考規

定，據以執行。並於 115 年地方基層公職人員選舉投票日後一

個月內，依附表一，填列宣導情形，送本部備查，俾簽報獎勵

【無須送佐證資料】。 

 二、請廉政單位於 115 年地方基層公職人員選舉投票日後一個月

內，依附表二，填列宣導情形，並由廉政署彙整轉陳。另對於

辦理有功人員，得自行檢討敘獎。 

 三、依規定本計畫未盡或應行修正事宜，於奉核後，隨時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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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方檢察署辦理 115 年地方基層公職人員選舉 

反賄選宣導辦理成果表 

陳報機關：                               

一、宣導素材運用 

宣導素材 播放或張貼數 

海報、摺頁文宣  

宣導短片  

廣播帶  

跑馬燈  

合 計  

二、通路運用 

通路類型       名稱或類型/次數 

地方電台  

地方電視  

網路媒體  

新聞稿                 篇 

電視牆  

其他  

合 計  

三、實體活動 

活動名稱       場次/人數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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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機關辦理 115 年地方基層公職人員選舉 

反賄選宣導辦理成果表 

  陳報機關： 廉政署 

 

宣導素材 張貼、播放場所數 

海報、摺頁文宣  

宣導短片  

廣播帶  

跑馬燈  

合 計  

 

 

 

附表二 


